附件1                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

20  —20  学年第   学期学生成绩变更申请表

	申请教师
	
	课程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课程类型
	
	考核方式
	

	成绩变更情况说明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（注明学生学号、姓名、所在班级、成绩项、原始成绩、变更后成绩及变更原因）

	任课教师所二级院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表一式两份，教务处、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各留存一份。

    2.该表只是在学校规定的成绩录入时间范围内使用。

